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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4月16日讯(记者
康宇) 17日起，济宁市房管

局开展新一轮保障性住房动态
核查，这是济宁首次进行全覆
盖式的入户核查，对已入住的
16处保障性住房小区开展专项
核查工作。核查的主要内容包
括保障性住房资格情况，即家
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婚姻情
况和户籍情况等，保障性住房
使用情况即是否存在出租、闲
置以及改变房屋用途等。

“这次对于保障性住房资
格的核查，我们会挨家挨户地
上门核对住户信息，摸清全市
近年来经济适用住房、公租房、
廉租房的配售配租情况，纠正
违规违纪的行为。”济宁市房管

局保障性住房管理部主任刘扬
水介绍，此次开展的保障性住
房动态核查，是济宁首次全覆
盖式的入户核查。“我们以往的
核查方式是保障家庭主动申报
情况，然后每半年进行一次巡
查，而全覆盖式的入户调查是
多年来的第一次。”

“在核查过程中，我们会
对经适房购房人有与他所报
的收入明显不符的高消费行
为进行重点审查。”刘扬水表
示，对于经济适房申请来说，
申请人应该如实申报家庭收
入、财产和住房状况，并对申
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在取得
完全产权以前，经济适用房购
房人只能用于自住，不得出

售、出租、闲置、出借，也不得
擅自改变住房用途。已经购买
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再购买
(继承、受赠等)其他住房的，
必须办理经济适用住房退出
手续，或通过补交土地收益等
价款取得已购经济适用房的
完全产权。

公共租赁住房以及廉租
房的承租人，不得转借、转租
或者擅自调换保障房；不得改
变保障性住房用途；不得破坏
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的保障
性住房，拒不恢复原状；不得
在保障性住房内从事违法活
动；不得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
月以上闲置保障房。如果承租
人违反了相关规定，将进行严

厉惩处。
一经发现违规骗取购房

资格的，取消其购房资格，5年
内不得申请任何保障性住房；
已购经适房在未取得完全产
权前，存在出租、闲置和改变
使用性质行为且拒不纠正的，
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予
以收回；对不符合公租房、廉
租房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取
得住房保障资格但尚未获得
保障的，取消其保障资格；对
已经获得住房保障的，责令其
先期推出，并按照市场价格补
缴租金；逾期不退回的，公租
房、廉租住房所有权人或其委
托的运营单位可以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济宁今起开展保障性住房动态核查

出出租租公公租租房房，，房房屋屋限限期期退退回回

房屋中介禁止

出租销售保障房
在与入户核查保障性住房申请人

信息的同时，济宁市房管局还对城区
房屋中介同步进行明察暗访。

“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办法有明确
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及经纪人员不
得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出租、转租、出售
等经济业务。今后，我们会加强对城区
内房屋中介的走访，对于公然挂售的
保障性住房的申请人进行审核。”济宁
市房管局市场管理部主任樊智勇说。

对于在城区中介挂牌出租、出售
保障房的申请人，将对他们的保障房
申请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按照相关规
定和合同约定，责令其限期退回，对整
改不到位或不执行整改的，通过人民
法院诉讼或行政终裁方式回收住房。
并对挂售保障性住房信息的中介进行
严肃处理，取消该房地产经纪机构的
备案资格。

城区一在建的经适房小区(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相关链接

延伸阅读

入户核查

16个保障房小区
古槐房管所：润景园小区、祺祥花

园小区、阳光花园小区、开泰花园小
区、时星御德佳苑、幸福家园

阜桥房管所：宁建嘉园小区、绿色
家园小区、仁和花园小区、明苑小区

济阳房管所：温馨家园小区、鑫源
花园小区、七彩花园小区、红西佳苑小
区

越河房管所：鸿瑞小区、凤凰怡居
佳苑小区。

济宁市房管局公布举报电话：
2566626，欢迎市民举报违规违纪行
为。

本报记者 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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